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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76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23-01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全面深入了解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情况，加强投资者关系
管理，增进公司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与交流，公司定于 2023 年 4 月 3 日（星期一）下午 3:00-5:00 召开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
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林传辉先生，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孙晓燕女士，独立非执行董事黎文靖先生，副总经理、合规总监、董事会秘书徐佑军先生。

为充分保障投资者权益，提升交流的针对性，公司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
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 2023年 4月 2日（星期日）中午 12:00前访问 https://ir.p5w.net/zj/，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
面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 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日

A股代码：600015 A股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2023—1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优先股全部赎回及摘牌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6年 3月 23日非公开发行 2亿股优先股（以下简称

“本次优先股”），2016年 4月 20日起本公司本次优先股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业务平台挂牌转让，优先股
代码为 360020，优先股简称为“华夏优 1”。

本公司于 2023年 3月 23日发布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优先股全部赎回及摘牌的公告》。本公

司已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向 2023 年 3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本次优先股股东足额支付本次优先股票面金额及 2022 年 3 月 28 日
至 2023年 3月 27日持有期间的股息，共计人民币 209.36 亿元，赎回本公司全部已发行的 2 亿股本次优先
股。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优先股已于 2023年 3月 28日注销。 本公司本次优先股的赎回
及摘牌已完成。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3月 30日

证券代码：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23-25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04月 11日(星期二) 下午 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3年 04月 03日至 04月 10日 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stocks@whchem.com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3 月 21 日发布公司 2022 年度报告，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3 年 04 月 11 日下午
16:00-17:00举行 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 2022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

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04月 11日 下午 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总裁：寇光武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李立民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04 月 11 日 下午 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04 月 03 日至 04 月 10 日 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stocks@whchem.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 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0535-3031588
邮箱：stocks@whchem.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3月 30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3-030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 12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 12 次会议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
（星期三）上午 9:00在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国路 23号广汽中心 1604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6
名，现场出席监事 6名。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过书面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公司监事会目前未发现参
与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程序、利润分配的形式符合《公司章程》和《广州汽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规划 2021-2023》要求。 综合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现金流情况及资金需求等因
素，符合公司经营现状。 同意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8、 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9、审议通过了《关于广汽财务公司为关联方提供金融服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 1至议案 4、议案 8、议案 9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 3月 29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3-033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汽财务公司向关联方提供金融服务

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汽财务公司拟向合营、联营企业提供存款、贷款金融服务。
?●因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兼任合营、联营企业董事的情形，本次交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36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下称“广汽财务公司”）拟向合营、联营企业提供存款及

贷款服务，期限自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因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兼任合营、联营企业董事的情形，本次交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4,10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高锐，主营业务：汽车制造与销售等；为公司与本田技研工业株

式会社、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设立的合营企业，公司持有 50%股权。
2、广汽本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高锐，主营业务：汽车销售；为公司合营企业广汽本田汽车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3、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33,389.61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閤先庆，主营业务：汽车制造与销售等；为公司与丰田汽车

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设立的合营企业，公司持有 50%股权。
4、广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閤先庆，主营业务：汽车销售；为公司合营企业广汽丰田汽

车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5、广汽汇理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郁俊，主营业务：汽车金融业务等；为本公司与东方汇理个

人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50%股权的合营企业。
6、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94,7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陈茂善，主营业务：汽车制造与销售等；为公司与三菱自动

车工业株式会社、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设立的合营企业，公司持有 50%股权。
7、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22,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陈汉君，主营业务：汽车整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等，为公司与日野自动车株式会社设立的合营企业，公司持有 50%股权。
8、五羊-本田摩托（广州）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90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陈茂善，主营业务：摩托车制造与销售等；为公司与本田技研工业

株式会社、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设立的合营企业，公司持有 50%股权。
9、广汽丰田发动机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7,094万美元，法定代表人：藤原宽行，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含汽车发动机制

造）等；为公司与丰田汽车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设立的联营企业，公司持有 30%股权。
10、上海日野发动机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998万美元，法定代表人：保田俊朗，主营业务：发动机及其零部件的制造销售等；为公司与

日野自动车株式会社设立的联营企业，公司持有 30%股权。
因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或在过去 12个月内存在兼任上述合营、联营企业董事的情形，广汽财

务公司与上述合营、联营企业的存、贷业务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
三、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为加强集团内部资金集中管理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广

汽财务公司拟吸收上述企业日均不超过 56.6 亿元人民币存款， 并提供不超过 100.5 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
度，存贷款利率参照市场利率执行；通过本次交易可以适当强化内部资金的归集和使用，有利于合理调配
资金在成员企业间的使用效率，进一步促进各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整体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36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事前确认意见和独立意见。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 36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29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3-029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36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36 次会议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
（星期三）上午 10:00在广州市珠江新城兴国路 23号广汽中心 32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 11人，其中，现场出席董事 9人，陈小沐董事、王克勤董事以通讯及视频方式
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会议由曾庆洪董事长主持，会议听取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并以书面投
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董事会建议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公司将另行

公告）公司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息为每 10 股 1.8 元人民币（含税），并建议授权一名董
事或董事会秘书在股东大会通过本议案后，拟定并刊发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审议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社会责任/ESG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职业经理人及非职业经理人领导人员薪酬考核结果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3票。冯兴亚董事因同时担任公司总经理，陈小沐董事、

陈茂善董事为非职业经理人领导人员，本议案回避表决。
十、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广汽财务公司为关联方提供金融服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广州汽

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参照市场利率，为部分合营、联营企业提供存、贷款金融服务。
审议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1票。因陈茂善董事同事兼任合营企业的董事，本议案

回避表决。
以上议案一、二、三、四及议案十一、十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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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8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不变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36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拟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另行公告）公司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每 10股 1.8元人民币（含税）现金股息，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

民币 46,922,339,393元。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22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8元（含税），拟派发现金红利 18.88 亿元（含税，以截止 2 月 28 日股
本计算）。 加上已于 2022年度中期派发的现金股息人民币 0.06 元/股，2022 全年累计派发的现金股息总额
约为 25.16亿元人民币，全年现金股息派发率约为 31.19%。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金额不变。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36 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同意拟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另行公告）公司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每 10 股 1.8
元人民币（含税）现金股息。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是根据

公司的实际情况做出的，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公司章程》、《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规划 2021-2023》的相关规
定与要求，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程序、利润分配的形式符合《公司章程》和《广州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规划 2021-2023》要求。 综合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现金流情况及资金需求等因
素，符合公司经营现状，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及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

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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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节余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结项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研究院二期基地建设项目、广汽自主品牌技改项目。
项目结项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用途：拟将上述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90,243.50万元（含利

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金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等。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801 号文)核准，本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53,390,254 股新股(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
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00,000.00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 8,250.00 万元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91,750.00万元，已由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年 11月 10日汇入到本公司在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开设的账号为 15000090705899募集资金人民币专户
账户内。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业经立信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 ZC10706 号鉴证
报告。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投资计划
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在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按照轻重缓急顺序用于以下项目，其中

研究院二期基地建设项目、广汽自主品牌技改项目计划分别使用募集资金 100,000万元、250,000万元。
单位：万元

项目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新能源与前瞻技术项
目

1 新能源汽车与前瞻技术研发项目 502,367 480,000

2 研究院一期基地扩建项目 71,051 60,000

3 研究院二期基地建设项目 114,323 100,000

工厂与车型项目

4 广汽自主品牌新疆项目 108,695 80,000

5 广汽杭州改造项目 330,038 220,000

6 广汽自主品牌技改项目 353,172 250,000

7 广汽自主品牌车型项目 387,941 215,000

7.1 广汽乘用车 A16 项目 27,200 20,000

7.2 广汽乘用车 A35 项目 44,477 35,000

7.3 广汽乘用车 A5H 项目 55,293 30,000

7.4 广汽乘用车 A10 项目 49,020 40,000

7.5 广汽乘用车 A30 项目 99,401 15,000

7.6 广汽乘用车 A32 项目 14,502 10,000

7.7 广汽乘用车 A06 项目 46,193 35,000

7.8 广汽乘用车 A7M 项目 51,855 30,000

关键零部件项目

8 广汽乘用车发动机项目 57,666 50,000

9 广汽乘用车变速箱项目 42,762 30,000

10 P6 变速器开发项目 20,646 15,000

合计 1,988,661 1,500,000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及资金节余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研究院二期基地建设项目、广汽自主品牌技改项目都已经建设完毕，并达

到可使用状态。 前述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共 288,683.90万元，节余募集资金共 61,316.10 万元，利息收入
净额共 28,927.40万元，结存共 90,243.50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金 减：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

加：累计收到的银
行利息收入扣除
银行手续费的净
额注 1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结存的
募集资金余额

1 研究院二期基地建设项目 114,323.00 100,000.00 76,518.68 8,693.39 32,174.71

2 广汽自主品牌技改项目 353,172.00 250,000.00 212,165.22 20,234.01 58,068.79

合计 467,495.00 350,000.00 288,683.90 28,927.40 90,243.50

注 1：按各项目各期末余额的权重计算分摊利息。
注 2：节余募集资金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金额为准。
（四）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研究院二期基地建设项目、广汽自主品牌技改项目，在本公司的募集资金

账户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89,229.99万元，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止余额

属于研究院二期基
地建设项目余额

属于广汽自主品
牌技改项目余额

属于结题项目
余额合计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越秀支行

15000090705899
77910188000144800 119,003.02 0 57,064.30 57,064.3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606997993 49,788.65 32,165.69 0 32,165.69

其他专户 - 401.02 0 0 0

合计 - 169,192.69 32,165.69 57,064.30 89,229.99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研究院二期基地建设项目、广汽自主品牌技改项目，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专项资金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1,013.51万元，存储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止余额

属于研究院二
期基地建设项
目余额

属于广汽自主
品牌技改项目
余额

属于结题项目
余额合计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
院

广州汽车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01-10-112111-01 348.15 9.02 0 9.02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及宜昌分公司

广州汽车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01-10-113111-01
等 1,004.49 0 1,004.49 1,004.49

（五）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年 12月 22日，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C10730 号），并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
司使用前述项目的募集资金 1,472,662,799.39元置换已先行投入的自筹资金。

二、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
公司本次项目募集资金产生节余资金的主要原因为：
1、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着合理、有效、节约的原则，科

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控制实施风险的前提下，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
监督和管理，合理地降低项目实施费用。

2、公司通过对各项资源的合理调度和优化，压缩了资金支出。
3、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利息收益。
三、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计划、合理性和必要性
1、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计划
鉴于公司研究院二期基地建设项目、广汽自主品牌技改项目都已实施完毕，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公司拟将前述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 90,243.50 万元（含利息收
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金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公司将前述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可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风险，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必要性和合理性充分。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资金流动性风险，满足公司后续发展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 年修订)》《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审批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此项安
排。

（二）公司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 全体监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满足公司
后续发展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
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审批程
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已就此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保荐机构对公司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公司应将上述议案报请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在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并进行信息披露后方可实施。

五、公司董事会意见
2023年 3月 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36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

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
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最大程度地发挥募集资金的效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善
公司资金状况，降低公司资金流动性风险，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满足公司后续发展资金
需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关于本次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宜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36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2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 36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 12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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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合资公司签订招商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1、协议约定的投资项目在开展实施前，还需按规定进行相关可行性论证及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具体

实施时间及建设规模等具有不确定性；
2、协议约定的合作矿床的相关权证获取以及实施矿产地质勘查、建设，矿产品质、含量等，存在不确定

性，可能存在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风险；
3、公司目前暂无锂资源相关矿产地质勘查及建设业务，投资项目的未来发展规划涉及的技术来源、工

艺路线、人才储备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协议约定的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如资金筹措、信贷政策和融资渠道不及预期，将可能使合资公司承

担一定的资金压力和财务风险；
5、协议约定的投资项目可能会受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经营状

况和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2022年 11月 7日，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广汽零部件有限

公司（下称“广汽部件”）与桐梓县狮溪煤业有限公司及遵义能源矿产（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合资合同》，拟
在贵州省遵义市共同投资设立贵州省东阳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合资公司”），从事相关矿产地质
勘查和矿产资源的投资管理经营；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2亿元人民币，其中广汽部件持股 47.5%，桐梓县狮
溪煤业有限公司持股 47.5%，遵义能源矿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详细请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11月 7
日、2023年 1月 21日披露的设立合资公司公告及进展公告）。

根据上述情况以及相关各方于 2022年 12月 27日签署的《遵义市人民政府、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确定的合作原则（详细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8日披露的框架协议公告）。 合资公司于 2023年 3月 28 日与桐梓县人民政府签订了《梓县铝多金属矿资
源开发项目招商引资协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桐梓县人民政府
2、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资公司与桐梓县人民政府签署的《桐梓县铝多金属矿资源开发项目招商引资协议》 的主要内容如

下：
甲方：桐梓县人民政府
乙方：贵州省东阳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根据《遵义

市人民政府、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确定的
合作原则，经双方充分协商，现就乙方入驻桐梓县投资建设铝多金属矿资源开发项目相关事项达成如下招
商引资协议。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桐梓县铝多金属矿资源开发项目
2、合作内容：按照“项目成熟一个，落地一个”的原则，积极推动相关项目落地。甲方支持乙方在 2023年

12月底前取得铝多金属矿床矿产资源探矿权，并以此为基础尽快取得采矿许可证。乙方或其关联方综合矿
产储量、品位、开采技术成熟度、综合成本等因素研判后，在具备开发价值的条件下，根据矿产资源的开采、
提炼及深加工进展情况及产业需求，在桐梓县境内实施铝多金属矿勘探、开采和后续开发利用项目，统筹
规划，在遵义市境内（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桐梓县）实施动力电池等产业链建设项目,以及设立新能源技术
创新西南研究中心。

2.1.桐梓县铝多金属矿勘探、开采项目
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将及时组建专门工作队伍进场开展铝多金属矿资源调研、规划、勘探等前期工作，

甲方应提供必要的协助，支持乙方在 2023年 12月底前获得狮溪镇、水坝塘镇等约 105平方公里（具体面积
以探矿权证为准）具有铝多金属矿资源区域的探矿权。

项目一次规划，分步实施，乙方在取得本项目探矿权后，着手项目资源勘探工作，并在完成资源勘探后
向甲方提交铝多金属矿开采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合理期限内着手启动新能源电池相关铝多金属矿开
采项目建设工作。

2.2.桐梓县铝多金属矿开发利用项目
乙方在实施桐梓县铝多金属矿资源勘探成果基础上，根据铝多金属矿资源勘探开采项目的实施情况，

适时自行或安排关联方在桐梓县境内着手启动投资建设铝多金属矿提炼（碳酸锂）项目及后续磷酸铁锂加
工项目工作。

2.3.动力电池项目
乙方或其关联方在投资建设铝多金属矿提炼利用项目后，根据项目推进情况和发展需求，结合贵州省

内其他矿产优势和产业链配套，在依法依规获得相关许可后，遵义市境内（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桐梓县）选
址建设年产能 15GWH（一期）以上（整体规划不少于 30GWH）动力电池项目。

2.4.新能源技术创新西南研究中心
乙方或其关联方结合甲方资源，拉动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新能源产业链龙头企业共同研究在遵

义市境内（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桐梓县）建设新能源技术创新西南研究中心的可行性，致力于新能源产业
及铝多金属矿和伴生矿的提取、研发、成果转化及综合利用。

（二）合作机制
1、甲方明确由桐梓县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牵头调度，推动合作项目快速落地落实。
2、乙方充分发挥在新能源资源开发、规划、工程建设、投融资等方面的优势，立足桐梓县资源禀赋及发

展需要，推动本协议约定的工作；甲方对乙方拟开展的工作予以支持和帮助，及时有效提供必要的数据、资
料等，对工作过程及提交的成果、报告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为乙方提供优质营商环境、优质服务、优惠政策及要素保障，积极主动协调解决项目勘探开采、

征地拆迁、建设过程、投产运营过程中的群工矛盾，保证乙方的正当合法权益，协助乙方高效办理项目所需
的立项、环评、水保、规划、施工许可等相关手续。

2、甲方有权对乙方的生产经营依法监督、指导，有权督导乙方本项目建设符合桐梓县按本协议规定和
原则调整后的相关规划。 如乙方根据市场行情和自身发展需要，对本项目做出规划调整的，甲方应予以同
意并支持。

3、甲方须及时完成对乙方提交的项目规划、产业方案及各项申请报告的审核，并于乙方提交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会审，作出修改或批复意见。

4、甲方负责协调县相关部门为乙方提供项目用地，完成开发区范围内深加工项目用地周边必要的基
础设施建设，包括但不限于完成项目用地所需的通道路、通给水、通电、通排水（含污水处理）、通电信、通燃
气及土地平整（具体交付条件根据项目情况另行协商签署补充协议进行约定）等，项目红线范围内上述基
础要素保障涉及费用由乙方承担。

5、甲方保证乙方及其关联方能够正常使用所取得的项目用地以实现用地目的。 甲方保证所提供的项
目用地使用权不存在权利瑕疵，不存在影响乙方及其关联方行使权利的法律障碍。

6、乙方就本项目资源勘探完成后，甲方积极指导乙方提交勘探报告、办理采矿许可登记以获得政府批
准，力争 3个月内取得采矿权。

7、甲方应按乙方提供规划编制所需的必备资料，依法将本项目涉及的废渣填埋纳入开发区规划，并提
供废渣处置场地（具体由双方另行约定）。

8、甲方应为乙方落实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和便利条件。
9、甲方应当积极协调项目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为项目建设营造积极正面的舆论环境，协助建立项目与

当地居民的和谐关系。
10、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四）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项目配套建设办公用房等用地和建设指标，需按相关法规政策规定执行。 乙方项目建设规划方

案需经县城规委评审通过，并严格按照县城规委会评审通过的本项目规划建设方案组织建设，否则，甲方
有权要求乙方停止项目建设，并责令其改正。 未经甲方批准，乙方不得擅自改变土地性质和用途。

2、本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得为限制类、禁止类项目），乙方在项目动工建设前须依法办理项
目建设、生产经营、环保、安全、水保等相关合法手续，不得违规排放不符合国家、行业环保标准的废气、废
水、废物等。 乙方力争实现对铝多金属矿资源开采和利用产生的尾砂、尾渣实现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处
理，同时对铝多金属矿资源中的有价元素综合利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政策要求执行。 在项目
开发建设、经营和管理过程中，乙方应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履行好保护生态环
境的义务。

3、乙方按照国家劳动法律法规，履行用工义务，维护员工合法权益。
4、乙方应积极参加甲方组织的各类经乙方确认的有助于乙方项目发展的商务活动。
5、乙方全权承担项目建设、投产、运行过程中的一切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事故的法律责任，乙方需严

格落实安全“三同时”制度，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持安全生产、科学施工、合法用工，避免发生安全
生产事故。 若因乙方原因发生事故，乙方应依法承担责任。

6、经乙方确认所需地块后必须参加本项目所需地块的挂牌竞买，并不得低于起始价进行报价，但起始
价明显高于挂牌地块市场公允价格的除外。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五）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协议的约定，如有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及时纠正其违约行为，

并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2、乙方不参加本项目所需地块竞买所产生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但因挂牌起始价格远高于市场公

允价格而导致乙方无法参加竞买的，由此产生的乙方损失应由甲方承担。
3、投资建设过程中，若乙方出现资金不足等问题，导致项目建设中断或停止，由乙方自行承担由此造

成的损失。
4、自取得本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之日起，乙方 3 个月内无故不启动本项目建设（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由此造成项目用地闲置或未按期建成运营，甲方在下发整改通知书后 6 个月内，乙方仍未启动项目建设，
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甲方对乙方前期投入不作任何赔偿和补偿。

5、如因项目土地存在法律纠纷，或未达交付条件，或其他非因乙方的原因导致在《土地出让合同》生效
后的 3个月内无法启动项目建设（不可抗力因素除外）的，乙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且甲方应当就乙方因此
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

（六）特别约定
1、本协议有效期五年，协议期内如因法律法规、产业政策调整、矿产资源情况变化等原因影响合作事

项，双方可协商签署补充协议另行约定。因本项目探矿权未能取得、铝多金属矿开采项目在 2024年 12月底
前未能启动建设、碳酸锂市场波动大、开发利用成本高导致项目不具备经济可行性的等原因导致相关合作
项目无法实施时，双方可协商变更或终止本协议。

2、甲方为乙方争取的国家相关优惠政策，除因乙方建设项目停工、项目停止运营或乙方未能履行本协
议约定的义务，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兑现（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七）其他约定
1、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平等沟通协商解决，在不违反本协议规定的前提下

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的签署，有利于本公司通过合资公司与相关合作方构建锂电产业链体系，借助当地资源与优

惠政策，完成“采矿+选矿+基础锂电原料生产+储能、动力电池生产”纵向一体化的新能源产业链布局，共同
降低产业链成本，保障公司锂电池原材料的供应，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公司完善动力
电池上下游产业链布局，实现新能源产业链整体自主可控，同时协同发展储能业务，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方向，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
形。

本次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项
目的能否顺利推进和具体实施情况而定，具有不确定性。

五、风险提示
1、协议约定的投资项目在开展实施前，还需按规定进行相关可行性论证及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具体

实施时间及建设规模等具有不确定性；
2、协议约定的合作矿床的相关权证获取以及实施矿产地质勘查、建设，矿产品质、含量等，存在不确定

性，可能存在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风险；
3、公司目前暂无锂资源相关矿产地质勘查及建设业务，投资项目的未来发展规划涉及的技术来源、工

艺路线、人才储备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协议约定的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如资金筹措、信贷政策和融资渠道不及预期，将可能使合资公司承

担一定的资金压力和财务风险；
5、协议约定的投资项目可能会受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经营状

况和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3月 29日

公司代码：601238 公司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 www.sse.com.cn；www.hkex.com.hk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董事会建议向全体股东派发每 10股 1.8元（含税）的末期现金股利，加上本年度中期已派发的每 10 股

0.6 元（含税） 的现金股利， 全年累计派发现金股利占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约为
31.19%。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广汽集团 601238
H 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 广汽集团 0223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眭立 刘东灵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国路 23号广汽中心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国路 23号广汽中心

电 话 020-83151139 020-83151139

电子信箱 ir@gac.com.cn ir@gac.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本集团现有主要业务包括研发、整车（汽车、摩托车）、零部件、商贸服务、金融、出行等业务，构成了完整

的汽车产业链闭环。
1、研发
本集团研发以广汽研究院为主体，是本公司直接投资、管理，并在授权范围内相对独立运营的分公司

和战略事业部，主要负责集团新产品、新技术的总体发展规划并具体实施重大的研发工作。
2、整车
（1）乘用车主要通过子公司广汽乘用车、广汽埃安和合营公司广汽本田、广汽丰田、广汽三菱生产。 报

告期内新增广汽传祺影酷、M8 宗师，广汽埃安 AION Y Plus、AION LX Plus，广汽丰田锋兰达、威飒（含双
擎）、bZ4X，广汽本田致在、e:NP1（极湃 1）、全新皓影、全新缤智，广汽三菱阿图柯等全新、换代车型。

产品：
本集团乘用车产品包括 16个系列的轿车、30个系列的 SUV及 4个系列的 MPV。
本集团燃油车产品主要包括：
广汽传祺 Empow（影豹）、GS4、GS8、M8、 Emkoo(影酷)等；
广汽本田 Accord（雅阁）、Integra（型格）、Vezel（缤智）、Fit（飞?）、Breeze（皓影）等；
广汽丰田 Camry（凯美瑞）、Levin（雷凌）、Wildlander（威兰达）、Yaris L（致炫）、Frontlander（锋兰达）、Venza

(威飒)等；
广汽三菱 Outlander（欧蓝德）等；
本集团节能与新能源产品主要包括：
广汽传祺 GS4?PHEV、GS8双擎等；
广汽埃安 AION S、AION Y等；
广汽本田雅阁锐·混动、奥德赛锐·混动、e:NP1（极湃 1）、ZR-V致在 e:HEV等；
广汽丰田凯美瑞双擎、汉兰达双擎、雷凌双擎、Sienna（赛那）、BZ4X等；

广汽三菱 Airtrek（阿图柯）等；
商用车主要通过合营公司广汽日野和联营公司广汽比亚迪生产。 主要产品为轻、重型卡车、工程车、大

中型客车等。
产能：本报告期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产能扩建项目二期、广汽埃安第二智造中心、广汽丰田新能源

车产能扩建项目二期等项目建成投产，截至本报告期末，汽车总产能为 306.5万辆/年。
销售渠道：为灵活应对市场变化，本集团积极探讨营销模式创新，打造“直营+经销、线上+线下、车城+

商超”的双轨模式。 围绕客户线上消费的需求，深耕新媒体运营管理和数字化建设，持续推出、优化线上直
销订车工具，着力提升各主机厂 APP 运营效能，为客户带来更好的购车体验。 本集团通过销售门店及互联
网渠道开展汽车销售，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连同合营联营企业拥有覆盖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
市的乘用车 4S店 2,684家。 广汽国际已在全球范围内累计建成 120个网点， 销售及服务业务覆盖 28个国
家及地区。

（2）摩托车
摩托车通过合营公司五羊本田生产，主要的产品包括跨骑式摩托车、弯梁式摩托车以及踏板式摩托车

等。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集团摩托车总产能为 125万辆/年。
3、商贸、出行服务
本集团主要通过子公司广汽商贸（及其控股、参股公司）、广汽国际、大圣科技及联营公司如祺出行等

围绕汽车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开展汽车销售（含出口）、物流、国际贸易、二手车、废旧汽车拆解、资源再生、配
套服务、数字化及移动出行等业务。

4、零部件
本集团主要通过子公司广汽部件的控股、共同控制、参股公司及本集团联营公司广丰发动机、上海日

野生产汽车零部件，主要包括发动机、变速器、座椅、微电机、换挡器、电控、内外饰等，产品主要为本集团整
车配套。

5、金融
本集团主要通过子公司广汽财务公司、中隆投资、广汽资本、众诚保险及合营公司广汽汇理等企业开

展金融投资、保险、保险经纪、融资租赁、汽车信贷等相关业务。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190,020,747,402 154,196,563,667 23.23 142,806,662,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13,234,681,213 90,259,286,328 25.45 84,321,007,368

营业收入 109,334,684,606 75,110,156,960 45.57 62,717,111,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068,192,246 7,334,915,288 10.00 5,965,826,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96,294,927 5,977,001,850 25.42 4,807,358,4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348,877,783 -5,589,261,967 4.30 -2,887,231,5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93 8.42 减少 0.49个百分点 7.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8 0.72 8.33 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7 0.71 8.45 0.5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3,145,454,186 25,302,925,132 31,527,181,459 29,359,123,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08,640,272 2,741,900,778 2,311,632,940 6,018,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898,227,945 2,742,265,556 2,087,296,736 -231,495,3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2,935,526 -2,207,381,710 3,404,805,398 -3,343,365,94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1,55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1,222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8,220,000 5,508,160,069 52.52 0 无 国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284,608 3,095,083,326 29.51 0 无 境外法人

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1,196,784 396,030,558 3.78 0 无 国有法人

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8,102,047 143,973,553 1.95 0 无 国有法人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广金资产财富管理优选
3号私募投资基金

- 140,738,735 1.34 0 无 其他

普星聚能股份公司 2,809,974 105,999,974 1.01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2,781,643 74,842,927 0.71 0 无 境外法人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1,652,628 51,084,691 0.49 0 无 国有法人

袁河 416,100 25,202,341 0.24 0 无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 23,802,097 0.23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广汽工业集团与上述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情形，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注：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A 股 5,206,932,069 股，约占本公司 A 股股本的 70.47%；同
时，报告期内通过港股通增持公司 8,220,000 股 H 股，截止报告期末通过港股通及其香港全资子公司广汽
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H股 301,228,000股，约占本公司 H股股本的 9.72%；故其持有本公司 A、H
股合计共为 5,508,160,069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2.52%；

注：HKSCC NOMINEES LIMITED 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持有的 H 股股份为代表多个
客户持有，广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H 股股份也委托登记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处。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12 年广州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债
券(第一期)(10年期)

12广汽 02 122243 2023-03-20 3,000,000,000 5.09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2012 年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债券(第一期)(10年期)

报告期内，“12 广汽 02”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按时完成了付息事宜，票面利率为 5.09%，每手“12
广汽 02”面值 1,000元派发利息 50.90元（含税）。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2 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2年 2021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35.67 39.95 -10.7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7,496,294,927 5,977,001,850 25.42

EBITDA全部债务比 0.72 0.90 -20.00

利息保障倍数 14.63 11.67 25.33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的营业总收入约为 1100.0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 45.3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约为 80.6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 10.00%；基本每股收益约为 0.7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 8.33%。
本报告期业绩变动主要影响因素是：
2022年，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国内汽车市场总体稳定并实现正增长，尽管受到汽车芯片结构性短

缺、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等一系列影响。 这样的形势下，本集团紧密围绕“十四
五”发展规划，把握各方利好政策和市场机遇，积极挽回经营损失，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年实现汽车累
计销售 243.38万辆，同比增长 13.50%。 本集团始终坚持正向研发、自主创新，加快推出新产品，不断增强产
品力，广汽乘用车不断丰富明星产品组合，影豹（含双擎）、第二代 GS8（含双擎）以及影酷（含双擎）市场热
卖，并应势推出 M8 宗师系列（含双擎）；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持续热销，全年销量超过 27 万辆，同比增长
125.67%，并不断深入推进能源生态产业链闭环布局。

合资企业产品技术推陈出新，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其中广汽丰田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全年销量首次
突破 100万辆，主力车型供不应求，本报告期新推出锋兰达、威飒（含双擎）以及首款 e-TNGA纯电中型 SUV
车 bZ4X，新能源和节能产品的结构比例持续提高；广汽本田持续推出新产品，致在、全新电动品牌首款车型
e:NP1（极湃 1）、全新缤智、全新皓影、型格混动版，市场反应较好，产品组合不断优化，竞争力持续提升。

产业链上下游的金融服务、汽车部件及商贸服务等配套业务紧密围绕集团战略深入推进，各业务板块
协同效应持续显现，助力主业发展。 其中金融企业间合作不断加深、业务拓展创新，有力支持集团汽车销
售；如祺出行报告期内新开长沙、中山、肇庆运营业务，市场份额稳步提升，完成约 10 亿元 A 轮融资，在广
州正式开启有人驾驶车辆与自动驾驶车辆混合运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实现 Robotaxi混合运营的出行
平台。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
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